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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岗区 2018 年“四上”企业入库工作方案

根据《广东省统计局关于做好 2018 年度 2019 年月度调查单位审

核确认工作的通知》（粤统办字[2018]88 号）和《深圳市统计局办

公室关于做好 2018 年度 2019 年月度调查单位审核确认工作的通知》

（深统办[2018]107 号）的文件要求，为了做好 2018 年龙岗区“四

上”企业入库工作，切实提高“四上”企业入库的数量和质量，全面、

准确、客观反映我区经济发展成果，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目的意义

“四上”企业是全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和排头兵，是全区财税和

地区生产总值的主要来源。因此加强我区“四上”企业入库，对促进

全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工作目标

按照全国现行统一的统计制度要求，实行“要有数，先入库；要

入库，走程序”的统计原则。为了加强“四上”企业入库核查工作，

确保达到“四上”标准的企业入库，真正做到“应统尽统”。2018

年全区核查准“四上”企业 4534 个，力争今年“四上”企业入库数

量不少于 2017 年。

三、工作分工

为进一步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完成“四上”企业核查和入库目标，

具体工作分工如下：

1.各街道经科办做好准“四上”企业 4534 个全面核查工作，严

格按要求实地核查企业资料，负责本街道新增“四上”企业入库申报

工作，做好企业入库所需资料的收集、整理和上报工作，完成本街道

入库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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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岗区 2018 年各街道“四上”企业入库目标

单位（个）

街道 平湖 布吉 吉华 坂田 南湾 横岗 园山 龙城 龙岗 宝龙 坪地 合计

目标数 155 31 36 84 53 65 81 107 108 88 104 912

2.区发展改革局、区经济促进局、区科技创新局、区住房建设局、

区文体旅游局、区环保水务局、区文化产业发展办公室、市市场和质

量监管委龙岗局、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龙岗区税务局、龙岗社保分局、

龙岗供电局等职能部门根据本部门的职能范围，将所掌握的我区在

2017 年到 2018 年期间，符合“四上”企业标准的法人企业名录和投

资项目，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前提供给区统计局(所需内容及表式见

附件)，并引导、督促符合“四上”企业标准的法人企业积极配合统

计部门的核查和入库工作。

3.区统计局负责收集整理各部门提供的企业信息，建立准“四上”

企业数据库，组织开展“四上”企业核查和入库工作。加强企业入库

的业务指导，做好入库审核工作，确保符合条件的企业及时进入一套

表调查单位库。

4.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龙岗区税务局负责为“四上”企业入库

资料加盖税务公章。“四上”企业申报入库的资料中，国家统计局要

求对“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和“增值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一）”加盖

税务部门征税专用章。

四、进度安排

（一）工作启动阶段

2018 年 9 月-10 月，区统计局起草工作方案、建立工作机制，召

开全区动员部署会，整合市统计局和全区各部门提供的经核实达到

“四上”企业名单，形成“四上”企业核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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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入库审核阶段

1.开展入库核查。2018 年 9 月-11 月 16 日前，各街道按期完成

“四上”企业实地核查、录入工作。2018 年 12 月-2019 年 1 月进行

查漏补录工作。

2.开展入库审核。2018 年 11 月 19 日前，完成年度“四上”企

业入库审核工作。2019 年 2 月 5 日前，完成 2 月月度“四上”企业

入库审核。

（三）总结验收阶段

2019 年 3 月，对“四上”企业入库名单进行确认和汇总，形成

工作报告报区政府审定。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

各街道、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分管领导亲自抓，落实

责任分工，明确专人负责，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年内新增“四上”

企业入库目标完成。

（二）加强督促检查

“四上”企业入库是一项重要经济工作目标。要建立未入库企业

抽查机制。区统计局要抽调专门人员开展专项督查，对各街道应入未

入库的“四上”企业进行实地抽样核查，定期通报目标完成情况。

（三）切实做好经费保障

按照区、街道分级负担的原则，区统计局负责各街道、企业统计

员的培训和核查物资准备工作。“四上”企业入库核查补助由各街道

根据《深圳市统计局办公室关于做好 2018 年度和 2019 年月度调查单

位审核确认工作的通知》（深统办[2018]107 号）的文件要求，和《关

于做好统计调查补贴经费预算的通知》（深龙统通[2017]32 号）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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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结合街道实际情况，给予统计员发放核查补助。

附件：1. 龙岗区 2018 年准“四上”企业核查数和“四上”企

业入库目标一览表

2.龙岗区“四上”企业单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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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龙岗区 2018 年准“四上”企业核查数

和“四上”企业入库目标一览表

单位：个

街道 准“四上”企业核查数 “四上”企业入库目标数

平湖街道 731 155

布吉街道 251 31

吉华街道 164 36

坂田街道 700 84

南湾街道 428 53

横岗街道 211 65

园山街道 299 81

龙城街道 586 107

龙岗街道 487 108

宝龙街道 398 88

坪地街道 279 104

合计 4534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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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龙岗区“四上”企业单位名单

填报单位：

序号

统一社

会信用

代码/组

织机构

代码*

单位

详细

名称

*

经营

范围

行业

类别

单位

详细

地址

*

联

系

人

*

联系电

话/手

机*

年营业收入（万元）* 缴纳社保人数（人） 自来水用量（万吨） 用电量（度）
5000 万元及以

上投资项目
备注

2017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8 年
项目

名称

项目计

划投资

额

甲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

2

3

4

5

....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填报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填报范围是龙岗区各职能部门掌握的我区在 2017 年到 2018 年期间，符合“四上”法人企业标准的单位名单。（区发改局提供 5000 万元及以

上投资项目及企业名录；龙岗社保分局提供正常缴纳社保人数企业名录；区环保水务局提供正常用水企业名录；龙岗区供电局提供用电量前一万名法人企

业名录；其他部门按符合“四上”法人企业标准的单位名录提供。）

2.带*号指标为必填指标。不带*为选填指标。

3.本表上报时间 2018 年 10 月 31 日下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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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企业标准

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

法人单位。

2、资质建筑业企业：是指依据建设部《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2007年第159号）及《建筑业企业资

质等级标准》（建[2001]82号），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已

经领取《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建筑业法人单位。

3、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在辖区内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的法人

单位及所属的产业活动单位。

4、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

及以上的批发业法人单位；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

法人单位；年主营业务收入200万元及以上的住宿业、餐饮业法人单

位。

5、规模以上其他服务业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

或者期末从业人员50人以上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以及物业管

理、房地产中介服务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其他房地产业行业。年主

营业务收入500万元及以上或者期末从业人员50人以上的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